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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農業用地變更作太陽光電設施使用 

涉及生態檢視指引（草案） 

113年 12月 

現行地面型光電案場施作方式， 易影響農地土壤， 植被及微氣候， 更甚造

成長久不可回復之狀況， 進而產生地區性生態問題， 爰農業用地變更作太陽光

電設施使用之案場 應依以下流程檢視及辦理(附件 1)： 

 

一 案場生態環境自評： 

申請人於申請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前， 應依據下列方式， 蒐集案場範圍及鄰

近區域之生態環境， 物種分布紀錄資訊， 評估案場範圍是否涉及保育類野

生動物 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棲息地： 

(一)透過生物多樣性資料庫 例如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聯盟之生物多樣性

資料庫共通查詢系統(https://tbiadata.tw/) 查詢物種出現紀錄  

(二)至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自然保育網及生物多樣性研究所官網檢視 套疊

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最新版本潛在分布圖  

(三)蒐集生態文獻及調查報告  

(四)依案場需求之其他必要資料蒐集方式 例如生態補充調查 現場勘

查 訪談等  

二 依案場生態環境自評結果辦理： 

(一)案場範圍未涉及保育類野生動物及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棲息地： 

無須依指引列表辦理 僅須說明案場生態環境自評結果  

(二)案場範圍涉及保育類野生動物棲息地 而未涉及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

動物棲息地： 

依「審查農業用地變更作太陽光電設施使用涉及生態檢視指引列表」

https://tbiadata.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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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通案檢視項目辦理 包含開發前生態監測 蒐集生態資訊 擬

定生態監測計畫及具體生態保育措施等 並填寫檢核表 A(附件 3)  

位於平地／山坡地之案場 申請人應將周圍 30／50公尺內之其他地面

型太陽光電案場資訊 納入生態環境評估及生態保育措施擬定範疇  

(三)案場範圍涉及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棲息地： 

應避免開發 倘經申請人評估仍有開發必要 則依「審查農業用地變

更作太陽光電設施使用涉及生態檢視指引列表」(附件 2)通案及指認之

瀕臨絕種野生動物檢視項目辦理 包含開發前生態監測 蒐集生態資

訊 擬定生態監測計畫及具體生態保育措施等 及依案場涉及之指認

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特性擬定生態保育措施 並填寫檢核表 B(附件

4)  

位於平地／山坡地之案場 申請人應將周圍 30／50公尺內之其他地面

型太陽光電案場資訊 納入生態環境評估及生態保育措施擬定範疇  

三， 申請人將上述案場生態環境自評結果， 檢核表及各項生態保育措施之規劃

內容納入農地變更申請書件 供後續審查參考  

 

*經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指認， 易受太陽光電開發影響

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如石虎 草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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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農業用地變更作太陽光電設施生態環境評估及辦理流程示意圖 

 

 

 

*經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指認 易受太陽光電開發影響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如石虎 草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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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審查農業用地變更作太陽光電設施使用涉及生態檢視指引列表 

 

◆ 案場範圍涉及保育類野生動物棲息地 而未涉及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棲息地者  

依通案檢視項目辦理  

◆ 案場範圍涉及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棲息地者 依通案及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檢視項目辦理 

 

檢視類別 檢視項目 適用範疇 

一 生態保育措施－

迴避 

1. 案場如發現保育類野生動物繁殖地， 應避免於

該處施作  

通案 

2. 如案場鄰近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他重要關注

動物之繁殖地， 遷徙路徑， 夜棲所或其他重要

生活史階段發生地點， 應避免於該時間期程施

工  

通案 

3. 案場內應迴避之生態環境敏感區位， 必要時應

邀集 2人以上專家辦理現勘 指認  

通案 

二 生態保育措施－

縮小 

1. 適當縮減開發量體， 包含縮小光電板， 基座， 

立柱(樁)等人工構造物面積 加大光電板間

距， 降低光電板覆蓋率等， 以降低對生態環境

之衝擊  

通案 

2. 縮減開發量體， 以降低對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

動物影響 建議縮小幅度為： 

(1) 位於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已知或前期調

查有分布區域者， 扣除法定隔離綠帶面積後， 

光電板覆蓋率不超過 30%， 以石虎為例， 為，「石

虎分布模擬圖－石虎已知出現區域」或前期調

查有石虎分布區域者  

(2) 位於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可能分布區域

且前期調查未記錄該物種者， 扣除法定隔離綠

帶面積後， 光電板覆蓋率不超過 40%， 以石虎

為例， 為，「石虎分布模擬圖－石虎預測分布區

域」且前期調查未記錄石虎者  

指認之瀕

臨絕種野

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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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類別 檢視項目 適用範疇 

三 生態保育措施－

減輕 

1. 施工 營運期間不得改變地形 地貌  通案 

2. 避免於晨昏及夜間進行施工及養護工作  通案 

3. 確保所有施作工法包含預鑄， 打樁， 開挖， 夯

實等， 施作時不會破壞土壤性質， 水文， 動植

物生存等棲地特性， 避免採用灌漿等可能造成

永久性負面效應之工法， 維持回復植被之可能

性  

通案 

4. 太陽光電板應採用防眩光材質， 避免對動物造

成視覺上之影響  

通案 

5. 案場周圍配置隔離綠帶並優先選用當地適生

原生喬 灌木樹種 寬度至少為 10公尺  

通案 

6. 案場整理時， 將入侵種植物清除， 包含枝條， 

種子一併外運 避免於現地留種繼續生長  

通案 

7. 案場內之車行作業道應植草， 且不得鋪設水泥

等不透水鋪面  

通案 

8. 施工， 營運， 維護光電板期間不得使用清潔劑， 

除草劑， 殺蟲劑， 滅鼠藥或其他化學藥劑， 避

免污染水質與周遭生態環境  

通案 

9. 光電板除役後須將人工材料完全清除， 避免永

久影響當地土壤  

通案 

10. 案場內保留部分區域， 針對涉及之保育類野生

動物 維持或營造適合之棲地環境  

通案 

11. 案場設置之滯洪池， 建議納入植被營造， 緩坡

化， 粗糙化等生態友善設計， 並建議配合現地

地形採分散設置方式 以利野生動物利用  

通案 

12. 案場周圍不得設置圍欄等阻隔設施， 確保野生

動物可無礙穿越或利用案場， 並配合適當方法

監測， 確認野生動物出現使用情形， 以石虎為

例 應以紅外線自動相機監測使用情形  

如為草鴞潛在分布區域及環境(以白茅為優勢

之草生地)， 則不適用本項， 並應設置圍籬， 以

阻隔遊蕩犬隻侵擾  

指認之瀕

臨絕種野

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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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類別 檢視項目 適用範疇 

13. 為維持生態及水土保持功能， 應設計適當之綠

色生態通道－依案場地形地貌， 保留適當光電

板間距， 避免密集設置光電板， 以利日照穿透， 

確保案場地面植被得以生長， 且野生動物可穿

越 棲息  

指認之瀕

臨絕種野

生動物 

14. 光電板設置高度應設置 3.5公尺以上， 以利日

照穿透及地面植被生長  

指認之瀕

臨絕種野

生動物 

15. 擬定分區分期施工計畫， 以降低對生態環境干

擾， 階段完成到下一期施工期間， 應暫停各項

施工作為並持續監測， 由第三方對應之瀕臨絕

種野生動物專家學者協助檢視監測結果， 確認

未顯著影響動植物生態後， 始得進行下一階段

施工 建議分期施工面積為 2公頃  

指認之瀕

臨絕種野

生動物 

16. 擬定植被管理計畫， 確保案場地面具一定之植

被覆蓋度， 扣除隔離綠帶面積後， 植被覆蓋度

應為 80%以上  

指認之瀕

臨絕種野

生動物 

17. 除草採人工除草且須保留 30 公分以上植被高

度， 不得使用雜草抑制蓆， 化學除草劑等抑制

雜草生長之方法  

指認之瀕

臨絕種野

生動物 

18. 開發範圍內胸徑 10 公分以上之原生種喬木 

需原地保留  

指認之瀕

臨絕種野

生動物 

四 生態保育措施－

補償 

1. 建議可與周邊農地， 林地， 埤塘地主簽訂友善

作為合作協議書， 確保案場周邊為生態友善棲

地  

通案 

2. 輔導周邊農地申請取得有機農業， 綠色保育標

章， 產銷履歷或友善石虎農作標章， 且可鼓勵

參與生態服務給付方案  

通案 

3. 租用或購買周邊土地， 並營造或維持為保育類

野生動物可棲息之環境  

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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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類別 檢視項目 適用範疇 

五 生態保育措施－

其他 

1. 開發單位應積極， 充分與當地民眾， 公民團體

等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 作成紀錄並公開揭

露， 作好敦親睦鄰工作， 並主動協助解決案場

相關爭議  

通案 

2. 施工前應由對應瀕臨絕種野生動物專家學者

協助擬定保育作為， 並於施工及營運期間持續

滾動式檢討  

指認之瀕

臨絕種野

生動物 

六 生態監測 1. 進行案場動植物生態， 微氣象及土壤調查， 施

工前， 施工期間， 施工後皆須辦理調查， 施工

前須持續監測至少兩季， 施工後須持續監測至

少一年： 

(1) 動植物生態調查： 

描述保育類野生動物， 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

物之利用， 分布情形， 如涉及遷徙性物種， 生

態調查應配合其主要出現季節執行  

(2) 微氣象調查： 

每公頃至少設置 1組微氣象站， 每小時記錄太

陽光電周邊溫度， 濕度及雨量等變化， 以了解

動植物因太陽光電改變微環境參數後， 影響生

長的程度  

(3) 土壤調查： 

每年定期分析一次表土層及底土層之土壤有

機質含量及土壤總體密度， 以了解光電案場興

建後對土壤之影響  

通案 

2. 描述開發基地及周邊二公里範圍內環境之現

況： 

(1) 全景現況空照影像圖， 近一年空照影像圖， 歷

年（近十年）空照影像圖  

(2) 案場周邊環境描述， 包含鄰近是否有其他光電

申請案場及其他開發行為  

通案 

3. 於計畫範圍內依對應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特性

進行生態調查， 施工前， 施工期間， 施工後皆

須辦理調查， 施工前須監測至少兩季， 施工後

須持續監測至少一年  

指認之瀕

臨絕種野

生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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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類別 檢視項目 適用範疇 

紅外線自動相機監測及其他生態調查資料， 應

主動上傳至公開之生物多樣性資料庫(例如臺

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 TaiBIF**) 以利生物

多樣性資訊流通應用  

 

(1) 以石虎為例： 

監測方法應包含紅外線自動相機， 須依棲地現

況類型以每公頃至少 1台之密度設置， 每季之

單台相機工作時數至少達 1,500小時， 並定時

巡查  

(2) 以草鴞為例： 

監測方法應包含棲架搭配自動相機監測， 案場

面積未達 5公頃設置 1根棲架， 5公頃以上則

每 5公頃增設 1根棲架， 棲架應設置於已知或

可能草鴞棲地內， 並遠離道路， 電線杆或大樹

30 公尺以上 棲架高度至少為 5 公尺或為光

電板高度的兩倍， 每季之單台相機工作時數至

少達 1,500小時 並定時巡查  

4. 巡查監看案場周圍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適合棲地， 如發生可能使棲地劣化之環境變動

事件(如農業生產或生態環境改變 自然災害

等)， 應主動通報主管機關， 巡查監看範圍不得

少於申請土地面積一半  

指認之瀕

臨絕種野

生動物 

*經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指認 易受太陽光電開發影響之瀕

臨絕種野生動物 如石虎 草鴞等  

**有關資料上傳至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事宜 可參考以下網址： 

https://portal.taibif.tw/zh-hant/open-consulation#self-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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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農業用地變更作太陽光電設施使用涉及生態檢視指引項目檢核表 A 

－適用於涉及保育類野生動物分布 未涉及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分布之案場 

序
號 

類
別 

檢核項目 
是否 

符合 

對應章節及頁碼 或
無法配合辦理之原由 

1  

迴
避 

案場如發現保育類野生動物繁殖地， 應避免於該處
施作  

□  

2  

如案場鄰近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他重要關注動物
之繁殖地， 遷徙路徑， 夜棲所或其他重要生活史階
段發生地點 應避免於該時間期程施工  

□  

3  
案場內應迴避之生態環境敏感區位， 必要時應邀集
2人以上專家辦理現勘 指認  

□  

4  
縮
小 

適當縮減開發量體， 包含縮小光電板， 基座， 立柱
(樁)等人工構造物面積 加大光電板間距 降低光
電板覆蓋率等 以降低對生態環境之衝擊  

□  

5  依案場需求之其他規模縮減措施  □  

6  

減
輕 

施工 營運期間不得改變地形 地貌  □  

7  避免於晨昏及夜間進行施工及養護工作  □  

8  

確保所有施作工法包含預鑄， 打樁， 開挖， 夯實等， 
施作時不會破壞土壤性質， 水文， 動植物生存等棲
地特性， 避免採用灌漿等可能造成永久性負面效應
之工法 維持回復植被之可能性  

□  

9  
太陽光電板應採用防眩光材質， 避免對動物造成視
覺上之影響  

□  

10  
案場周圍配置隔離綠帶並優先選用當地適生原生
喬 灌木樹種 寬度至少為 10公尺  

□  

11  
案場整理時， 將入侵種植物清除， 包含枝條， 種子
一併外運 避免於現地留種繼續生長  

□  

12  
案場內之車行作業道應植草， 且不得鋪設水泥等不
透水鋪面 

□  

13  

施工， 營運， 維護光電板期間不得使用清潔劑， 除
草劑， 殺蟲劑， 滅鼠藥或其他化學藥劑， 避免污染
水質與周遭生態環境  

□  

14  
光電板除役後須將人工材料完全清除， 避免永久影
響當地土壤  

□  

15  
案場內保留部分區域 針對涉及之保育類野生動
物 維持或營造適合之棲地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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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類
別 

檢核項目 
是否 

符合 

對應章節及頁碼 或
無法配合辦理之原由 

16  

案場設置之滯洪池 建議納入植被營造 緩坡化 
粗糙化等生態友善設計， 並建議配合現地地形採分
散設置方式 以利野生動物利用  

□  

17  依案場需求擬訂其他衝擊減輕措施  □  

18  

補
償 

建議可與周邊農地， 林地， 埤塘地主簽訂友善作為
合作協議書 確保案場周邊為生態友善棲地  

□  

19  

輔導周邊農地申請取得有機農業 綠色保育標章 
產銷履歷或友善石虎農作標章， 且可鼓勵參與生態
服務給付方案  

□  

20  
租用或購買周邊土地， 並營造或維持為保育類野生
動物可棲息之環境  

□  

21  依案場需求之其他生態補償措施  □  

22  
其
他 

開發單位應積極， 充分與當地民眾， 公民團體等利
害關係人進行溝通， 作成紀錄並公開揭露， 做好敦
親睦鄰工作 並主動協助解決案場相關爭議  

□  

23  依案場需求之其他生態保育措施  □  

24  

生
態
監
測 

進行案場動植物生態， 微氣象及土壤調查， 施工前， 

施工期間， 施工後皆須辦理調查， 施工前須持續監

測至少兩季 施工後須持續監測至少一年： 

(1) 動植物生態調查： 

描述保育類野生動物 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

物之利用 分布情形 如涉及遷徙性物種 生

態調查應配合其主要出現季節執行  

(2) 微氣象調查： 

每公頃至少設置 1組微氣象站 每小時記錄太

陽光電周邊溫度 濕度及雨量等變化 以了解

動植物因太陽光電改變微環境參數後 影響生

長的程度  

(3) 土壤調查： 

每年定期分析一次表土層及底土層之土壤有機

質含量及土壤總體密度 以了解光電案場興建

後對土壤之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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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類
別 

檢核項目 
是否 

符合 

對應章節及頁碼 或
無法配合辦理之原由 

25  

描述開發基地及周邊二公里範圍內環境之現況： 

(1) 全景現況空照影像圖 近一年空照影像圖 歷

年（近十年）空照影像圖  

(2) 案場周邊環境描述 包含鄰近是否有其他光電

申請案場及其他開發行為  

□  

26  依案場需求描述其他必要之生態環境資訊  □  

*經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指認 易受太陽光電開發影響之瀕

臨絕種野生動物 如石虎 草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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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農業用地變更作太陽光電設施使用涉及生態檢視指引項目檢核表 B 

－適用於涉及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已知或可能分布區域之案場 

序
號 

類
別 

檢核項目 
是否 

符合 

對應章節及頁碼 或
無法配合辦理之原由 

1  

迴
避 

案場如發現保育類野生動物繁殖地， 應避免於該處
施作  

□  

2  

如案場鄰近保育類野生動物或其他重要關注動物
之繁殖地， 遷徙路徑， 夜棲所或其他重要生活史階
段發生地點 應避免於該時間期程施工  

□  

3  
案場內應迴避之生態環境敏感區位， 必要時應邀集
2人以上專家辦理現勘 指認  

□  

4  

縮
小 

適當縮減開發量體， 包含縮小光電板， 基座， 立柱
(樁)等人工構造物面積 加大光電板間距 降低光
電板覆蓋率等 以降低對生態環境之衝擊  

□  

5  

縮減開發量體， 以降低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影

響 建議縮小幅度為： 

(1) 位於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已知或前期調查

有分布區域者 扣除法定隔離綠帶面積後 光

電板覆蓋率不超過 30%， 以石虎為例， 為，「石

虎分布模擬圖－石虎已知出現區域」或前期調

查有石虎分布區域者  

(2) 位於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可能分布區域且
前期調查未記錄該物種者 扣除法定隔離綠帶
面積後， 光電板覆蓋率不超過 40%， 以石虎為
例， 為，「石虎分布模擬圖－石虎預測分布區域」
且前期調查未記錄石虎者  

□  

6  依案場需求之其他規模縮減措施  □  

7  

減
輕 

施工 營運期間不得改變地形 地貌  □  

8  避免於晨昏及夜間進行施工及養護工作  □  

9  

確保所有施作工法包含預鑄， 打樁， 開挖， 夯實等， 
施作時不會破壞土壤性質， 水文， 動植物生存等棲
地特性， 避免採用灌漿等可能造成永久性負面效應
之工法 維持回復植被之可能性  

□  

10  
太陽光電板應採用防眩光材質， 避免對動物造成視
覺上之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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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類
別 

檢核項目 
是否 

符合 

對應章節及頁碼 或
無法配合辦理之原由 

11  
案場周圍配置隔離綠帶並優先選用當地適生原生
喬 灌木樹種 寬度至少為 10公尺  

□  

12  
案場整理時， 將入侵種植物清除， 包含枝條， 種子
一併外運 避免於現地留種繼續生長  

□  

13  
案場內之車行作業道應植草， 且不得鋪設水泥等不
透水鋪面 

□  

14  

施工， 營運， 維護光電板期間不得使用清潔劑， 除
草劑， 殺蟲劑， 滅鼠藥或其他化學藥劑， 避免污染
水質與周遭生態環境  

□  

15  
光電板除役後須將人工材料完全清除， 避免永久影
響當地土壤  

□  

16  
案場內保留部分區域 針對涉及之保育類野生動
物 維持或營造適合之棲地環境  

□  

17  

案場設置之滯洪池 建議納入植被營造 緩坡化 
粗糙化等生態友善設計， 並建議配合現地地形採分
散設置方式 以利野生動物利用  

□  

18  

案場周圍不得設置圍欄等阻隔設施， 確保野生動物
可無礙穿越或利用案場， 並配合適當方法監測， 確
認野生動物出現使用情形， 以石虎為例， 應以紅外
線自動相機監測使用情形  

如為草鴞潛在分布區域及環境(以白茅為優勢之草
生地)， 則不適用本項， 並應設置圍籬， 以阻隔遊蕩
犬隻侵擾  

□  

19  

為維持生態及水土保持功能， 應設計適當之綠色生

態通道－依案場地形地貌 保留適當光電板間距 

避免密集設置光電板， 以利日照穿透， 確保案場地

面植被得以生長 且野生動物可穿越 棲息  

□  

20  
光電板設置高度應設置 3.5公尺以上 以利日照穿

透及地面植被生長  
□  

21  

擬定分區分期施工計畫 以降低對生態環境干擾 
階段完成到下一期施工期間， 應暫停各項施工作為
並持續監測， 由第三方對應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專
家學者協助檢視監測結果， 確認未顯著影響動植物
生態後， 始得進行下一階段施工， 建議分期施工面
積為 2公頃  

□  

22  

擬定植被管理計畫， 確保案場地面具一定之植被覆
蓋度， 扣除隔離綠帶面積後， 植被覆蓋度應為 80%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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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類
別 

檢核項目 
是否 

符合 

對應章節及頁碼 或
無法配合辦理之原由 

23  

除草採人工除草且須保留 30 公分以上植被高度 
不得使用雜草抑制蓆， 化學除草劑等抑制雜草生長
之方法  

□  

24  
開發範圍內胸徑 10 公分以上之原生種喬木 需原
地保留  

□  

25  依案場需求擬訂其他衝擊減輕措施  □  

26  

補
償 

建議可與周邊農地， 林地， 埤塘地主簽訂友善作為
合作協議書 確保案場周邊為生態友善棲地  

□  

27  

輔導周邊農地申請取得有機農業 綠色保育標章 
產銷履歷或友善石虎農作標章， 且可鼓勵參與生態
服務給付方案  

□  

28  
租用或購買周邊土地， 並營造或維持為保育類野生
動物可棲息之環境  

□  

29  依案場需求之其他生態補償措施  □  

30  

其
他 

開發單位應積極， 充分與當地民眾， 公民團體等利
害關係人進行溝通， 作成紀錄並公開揭露， 做好敦
親睦鄰工作 並主動協助解決案場相關爭議  

□  

31  

施工前應由對應瀕臨絕種野生動物專家學者協助
擬定保育作為， 並於施工及營運期間持續滾動式檢
討  

□  

32  依案場需求之其他生態保育措施  □  

33  

生
態
監
測 

進行案場動植物生態， 微氣象及土壤調查， 施工前， 
施工期間， 施工後皆須辦理調查， 施工前須持續監
測至少兩季 施工後須持續監測至少一年： 

(1) 動植物生態調查： 

描述保育類野生動物 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
物之利用 分布情形 如涉及遷徙性物種 生
態調查應配合其主要出現季節執行  

(2) 微氣象調查： 

每公頃至少設置 1組微氣象站 每小時記錄太
陽光電周邊溫度 濕度及雨量等變化 以了解
動植物因太陽光電改變微環境參數後 影響生
長的程度  

(3) 土壤調查： 

每年定期分析一次表土層及底土層之土壤有機
質含量及土壤總體密度 以了解光電案場興建
後對土壤之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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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類
別 

檢核項目 
是否 

符合 

對應章節及頁碼 或
無法配合辦理之原由 

34  

描述開發基地及周邊二公里範圍內環境之現況： 

(1) 全景現況空照影像圖 近一年空照影像圖 歷

年（近十年）空照影像圖  

(2) 案場周邊環境描述 包含鄰近是否有其他光電

申請案場及其他開發行為  

□  

35  

於計畫範圍內依對應瀕臨絕種野生動物特性進行
生態調查， 施工前， 施工期間， 施工後皆須辦理調
查， 施工前須監測至少兩季， 施工後須持續監測至
少一年  

紅外線自動相機監測及其他生態調查資料  應主
動上傳至公開之生物多樣性資料庫(例如臺灣生物
多樣性資訊機構 TaiBIF**) 以利生物多樣性資訊
流通應用  

 

(1) 以石虎為例： 

監測方法應包含紅外線自動相機 須依棲地現
況類型以每公頃至少 1台之密度設置 每季之
單台相機工作時數至少達 1,500 小時 並定時
巡查  

(2) 以草鴞為例： 

監測方法應包含棲架搭配自動相機監測 案場
面積未達 5 公頃設置 1 根棲架 5公頃以上則
每 5公頃增設 1根棲架 棲架應設置於已知或
可能草鴞棲地內 並遠離道路 電線杆或大樹
30公尺以上， 棲架高度至少為 5公尺或為光電
板高度的兩倍 每季之單台相機工作時數至少
達 1,500小時 並定時巡查  

□  

36  

巡查監看案場周圍指認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適合

棲地 如發生可能使棲地劣化之環境變動事件(如

農業生產或生態環境改變， 自然災害等)， 應主動通

報主管機關， 巡查監看範圍不得少於申請土地面積

一半  

□  

37  依案場需求描述其他必要之生態環境資訊  □  

*經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指認 易受太陽光電開發影響之瀕

臨絕種野生動物 如石虎 草鴞等  

**有關資料上傳至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機構事宜 可參考以下網址： 

https://portal.taibif.tw/zh-hant/open-consulation#self-learning 


